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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月14日語言中心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108年2月15日語言中心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03月14日107學年度第8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9月3日語言中心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10月02日語言中心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0月09日教務處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3月 4日語言中心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3月11日教務處108學年度第6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6月22日語言中心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7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7月8日教務處108學年度第7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11月25日語言中心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1月13日教務處 109 學年度第5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1月26日語言中心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3月3日語言中心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4月14日教務處109學年度第7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9月7日語言中心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11月10日教務處110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 

111年1月26日語言中心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2月16日教務處110學年度第6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5月27日語言中心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6月8日教務處110學年度第1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9月20日語言中心111學年度第1 學期第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5月10日教務處111學年度第10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10月31日語言中心112學年度第1 學期第1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11月8日教務處112學年度第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12月28日語言中心112學年度第1 學期第3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1月10日教務處112學年度第6次教務會議通過 

                                               114年1月8日語言中心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114年1月15日教務處113學年度第5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提昇本校學生英文學習風氣與能力，裨益學生升學及就業生涯規劃，訂定「中華大學

校訂必修英文課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須修畢本校校訂必修英文一2學分2小時、英文二2學分2小時、英文三及

英文四各為1學分2小時，總共6學分8小時之英文課程，以上各課程由本校專任英語教師

或本校語言中心認可之合格英語教師授課。本校與外國學校合作辦學學位學程之英語課

程修課規定如下：學生除修畢上述6學分8小時之校訂必修英文課程之外，應另修畢12學

分 12 小時之英語培訓課程，課程見中華大學與外國學校合作辦學學位學程英語課程認

可表。 

 

第三條 本校語言中心依據入學新生之學測、統測英文科成績或入學時兩年內之CEFR英檢成績

實施英文一及英文二能力分級教學。需修習英文一或英文二課程但無上述成績者，需

於規定期限內參加語言中心網路分級測驗 (本校與外國學校合作辦學學位學程學生、

國際專修班學生及海青班管道入學者除外)，若未能於語言中心指定之時限內參加分

級測驗者視同棄權，由中心逕行分級，不得異議。英文三及英文四課程內容則以專業

區分，開設主題式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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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聽視障生編入實用級上課，及格通過後始承認學分，其英文能力檢核則視同通過。非

聽視障生則視同一般生須通過英語檢核。非聽視障生如申請免檢核者，最遲應在每學

期錯誤更正前填妥「英文能力非聽視障學生免檢核申請表」送交語言中心審核，通過

者視同通過英文能力檢核，不通過者適用一般生檢核標準。 

 

第五條 雙重國籍學生應依入學時選定之身分依規定修課及通過畢業能力檢核。 

 

第六條 學生分級後因英文課與專業必修課衝堂欲更換班級者，須於每學期加退選結束前出具

所屬科系認可之衝堂證明至中心審核認可，始能更換班級。學生分級後欲更換級別者

有下列規定：1)原實用班欲轉換至進階班者，須於每學期加退選結束前至中心填具特

殊加退選單提出更換級數，逾期不受理。2)原進階班欲轉換至實用班者，須於每學期

加退選結束前至中心填具申請單並需繳交前學期英文不及格成績單，向中心提出申請

更換級別，逾期不受理。當學期畢業進階級學生如欲以實用級課程成績取代進階級課

程成績者，於暑修報名截止前向語言中心申請參加校內電腦英文測驗達 58 分或以上

（總分 100 分），始予承認所有欲取代級別之課程學分。若考試成績未通過者，則需

補修習所有應修進階級課程。 

 

第七條 為評估與追蹤學生學習成效，學生修習英文四時須參加英文畢業門檻考試。考試當日

因不可抗拒之因素如重大變故或疾病(包括公假)者，可於英文畢業門檻考試週結束前

檢附紙本相關文件證明， 以補辦請假手續及安排補考相關事宜，若無法檢附相關證明

一概不受理，其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重補修生另設專場考試。 

 

第八條 為鼓勵本校學生精進英語能力，本校訂有英文能力畢業檢核標準。凡符合以下任一資

格者均視同通過本校英文能力畢業檢核： 

1) 英文畢業門檻考試通過者。未修習當期英文四課程者得於畢業前至語言中心申請

英文能力畢業門檻考試，達 58 分或以上（總分 100 分），始予通過。 

英文畢業門檻考試成績未達及格標準學生需於畢業前另外修習「職場英文」課程，

(0 學分 2小時)，修習「職場英文」課程學期成績達及格標準者。未參加畢業門檻

考試即自行修習職場英文課程通過者，不予承認。 

2) 凡參加下列任一英檢考試且成績符合下列資格者。可持自測驗日期起兩年內之英

檢成績單正本，至中心辦理通過英文能力畢業檢核之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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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力英檢(BESTEP)600分(含)以上 

2. 多益測驗(TOEIC)550分(含)以上 

3.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中級複試通過 

4. 托福iBT測驗57分(含)以上 

5. 雅思(IELTS)測驗4(含)以上 

6. 劍橋領思職場英語檢測(LINGUASKILL)560分(含)以上 

7. 其他英檢考試達「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EFR)」B1等級以上 

本校與外國學校合作辦學學位學程、進修學士班與僑生、外籍學生不適用本條文 

 

第九條 為確保課程品質，依據學生入學身分不同，日間學制英文課分成三類，第一類為原班

生(含轉學生及復學生)；第二類為國際專修部學生與海青班入學管道者；第三類為本

校與外國學校合作辦學學位學程學生；此三類學生均不可跨類別修習，否則學分不予

承認。 惟暑修課不在此限。 

 

第十條 本辦法經語言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相關文件 

無 

 

使用表單 
中華大學英文修課、英文會考、畢業門檻考試及「職場英文」課程作業要點流程圖 

中華大學特殊入學管道新生英文分級測驗免測申請表 

中華大學校訂必修英文級別異動申請表 

中華大學英文能力非聽視障學生免檢核申請表 

中華大學英文畢業門檻考試補考申請表(限團體考試時段適用) 

中華大學英文畢業門檻考試申請表(限非團體考試時段適用) 

中華大學修錯英文級別補考申請表 

中華大學與外國學校合作辦學學位學程英語課程認可表 

 


